常州市总工会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工发〔2023〕80号


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关于开展2022-2023年度

常州市优秀女职工集体和个人推报工作的通知

各辖市（区）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经开区总工会、社会保障局，常州市总工会企工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工会十八大、省工会十五大、市工会十六大精神，团结引领广大女职工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积极投身“532”发展战略，建设新能源之都，奋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常州答卷，常州市总工会、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通报表扬一批对常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女职工集体和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和名额

（一）“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50个，并从中选取10个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有突出贡献的班组（科室），作为“常州市产业科创巾帼标兵岗”。  

（二）“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50名，并从中选取10名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作为“常州市产业科创巾帼标兵”。

二、推报条件

（一）“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政治素质好，具有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积极参与“532”发展战略、“两湖”创新区建设；积极参与科技攻关，技术创新，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成绩的女职工集体（科室、车间班组、团队）。女职工比例不少于60%，主要负责人为女性。

（二）“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道德品德高尚，立足岗位，勇于创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以当表率、做示范、走在前的果敢担当，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厚植智能制造优势，为奋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常州答卷，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在职工群众中有较好影响和声誉的女职工。

三、推报程序

推报工作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群众认可原则，主要面向基层和一线女职工，自下而上、逐级审核，严格程序、严格把关。

1. 逐级推报。各单位要充分听取党员干部和群众意见，自下而上、逐级推报，并征求纪检监察、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意见，提出拟推报对象，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

2．逐级把关。公示无异议后，各单位上报拟推报对象，并由各级工会审核把关。

3. 综合评定。常州市总工会成立专家团队进行综合评定，确定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和标兵候选对象。同时选出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事迹最为突出的10个集体和个人，作为“常州市产业科创巾帼标兵岗”和“常州市产业科创巾帼标兵”候选对象。

4. 审议确定。所有候选对象报经市总工会党组会审议通过，并在市级相关媒体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确定正式对象。
四、工作要求

（一）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严格按条件，认真做好推报工作，同时要将推报的过程，作为挖掘、选树女职工先进典型，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激发强劲动力、改革创新活力、凝聚巾帼奋进力量的过程。其中：

1. 推报工作要向制造业企业、新能源企业、产改企业和基层一线倾斜。

2. 为鼓励女职工积极参加科技攻关、技术创新、技能竞赛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活动，凡在市级一级、二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冠军的女职工，可按程序同步参加“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推报。

3. 已经获得过市级及以上五一巾帼标兵岗或标兵称号的，不再参加。

（二）认真做好各项材料上报工作。“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岗”、“常州市五一巾帼标兵”推报表一式3份，主要事迹须如实填写，重点突出，简明扼要，文字生动，并另附1500字以上的详细事迹材料。推荐的集体和个人均需提供一张900KB以上工作场景照片。所有表格须统一用A4纸打印或黑色签字笔填写，并逐级加盖公章（印章不得复印）。

（三）请各级工会于2023年12月20日前将推报表、文字材料和照片电子版，发至常州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邮箱，本单位工会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表格和材料同时上报至常州市总工会女职工部。联系人：许莉莉  联系电话：88109903，电子邮箱：16567506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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